
五年連續修讀學碩士學位
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

【3+2 最高 CP 值方案】



3+2 修讀學碩士
學位規劃



節省時間
       大四期間修研究所課程，同時節省時間與費用！
節省費用

       至少省下超過＄20,000元 的學雜費＋碩士班學分費
　　　　（碩班一學分　1530　元）＋ 住宿費＋生活費......
領獎學金

      最高可領 ＄100,000 元＋
      攻讀博士班再領 ＄180,000元 ＝＄ 280,000元

為什麼申請 3+2
五年連續修讀學碩士學位？



理由一：節省時間

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，我們必須把握有限的時間，

連續修讀方案能夠有效節省寶貴的時間！做最有利的規劃，

如果能夠比其他人縮短前進的道路，也越容易成功！



碩士畢業最低需要完成　30　學分（含必修　7　學分，選修　23　學分）

1學分費　1530　元，畢業最少需要　1530　X　30　＝　45,900　元。

大四期間修研究所課程無須多繳碩士課程學分費，修多少省多少！！！

理由二：
省學分費、學雜費、住宿費及生活費



碩士先修生在大四期間所繳全額學雜費，俟通過本校碩士班入學

甄試或考試後，於就讀碩一時可申請大四期間學雜費減半之退費

優待獎勵（約23,000元）。

理由二：
省學分費、學雜費、住宿費及生活費



以本校學生宿舍 <行雲莊>  為例，住宿費每學期 10700 元，

少讀一年，可省21,400元。

另，少讀一年，可省一年生活費。

理由二：
省學分費、學雜費、住宿費及生活費



詳見本校「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」

1. 大學前三年成績為全班前 10%，申請 3+2 通過，得申請獎學金　50,000　元。

2. 碩士班第一學年平均成績　GPA　達3.7（80分）以上，得申請獎學金　50,000　元。

理由三：領取本校獎學金－碩士班



詳見本校「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」

1.　碩士學位完成後，應屆學生經甄試、入學考試

正取本校博士學位者，得再申請獎學金　60,000　元。

2.　博士班入學後前一學年平均成績GPA達3.70（80分），

得再申請獎學金60,000元（獲獎總計三次為限）。

理由三：領取本校獎學金－博士班



★ 準研究生必須於第八學期(含)之前取得學士學位，並自行報名

    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，經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之成功錄

     取者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之資格。

五年修讀學、碩士 實施細則

★ 若於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入學皆未成功錄取者，則已先

    修習之碩士班學分，可併入大學部學士之畢業學分。



申請資格
1.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GPA3 以上。

2. 已修畢花師教育學院任何一個學程　　
　　

（含院基礎學程，院跨領域學程，
　　系核心學程，及系專業學程）。

3. 各系認可之他院（系）學程。



需繳交資料

★ 　甄選標準含歷年學業成績佔　50%、資料審查佔　50%

1.申請表 

2.學士班歷年成績表（含名次或百分比）正本1份 

3.自傳（600字以內，12號字）

4.讀書計畫

5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、全國性獲獎…等）




